	屏東縣政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推動方式
（三）本府統籌舉辦活動：
1.每年視實務需要規劃辦理統籌志願服務活動。
2.活動由業務主管單位規劃，人事處負責人員之動員參與。主辦之局、處當年度得免再依前項自辦活動。
3.活動所需器具由各參與單位自行準備或由業務主管單位統籌提供。

	五、推動方式
（三）本府統籌舉辦活動：
1.每年舉辦3至4次，請秘書長於年初或前年底邀集相關單位研議預先排定。
2.活動由業務主管單位規劃，人事處負責人員之動員參與。主辦之局、處當年度得免再依前項自辦活動。
3.活動所需器具由各參與單位自行準備或由業務主管單位統籌提供。
4.每次活動由業務主管單位組織考評專案小組，並指定召集人，對各參與單位參與情形及成果予以評分。評分項目及標準於活動前由小組研議決定後通知參與單位。
	一、配合縣政推動修正第(三)項第1款推動方式，每年度依實務需求規劃辦理本縣統籌志願服務活動，不限舉辦次數，並由主辦單位另案簽辦，以使統籌志願服務活動更符合實際需要。
三、依志願服務法19條第3項規定，主管機關應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本府(社會處)業已定期對本府各局處實施志願服務工作評鑑，爰刪除第(三)項第4款評分事宜。

	六、配合措施：
 (五)各機關、單位辦理志願服務活動，應發布新聞稿，並請傳播暨國際事務處協助刊登。
	六、配合措施：
 (五)各機關、單位辦理志願服務活動2天前，應發布採訪通知、新聞稿，並請觀光傳播處協助。
	第(五)項內容酌作修正並修正協助單位名稱。

	七、績優獎勵：
(一)個人獎：
1.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領有志願服務手冊者，全年度服務總時數達20小時者嘉獎1次，達50小時者嘉獎2次，達80小時以上者記功1次。
2.總時數最多前3名，以最近三年內未曾獲選者為優先，並由本府製頒獎牌1面。

	七、績優獎勵：
(一)個人獎：
1.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領有志願服務手冊者，全年度服務總時數達20小時者嘉獎1次，達50小時者嘉獎2次，達80小時以上者記功1次。
2.總時數最多前3名，以最近三年內未曾獲選者為優先，並由本府製頒獎牌1面。
3.本府各處（局）辦理志願服務有特殊貢獻人員，由各單位推薦人員經評比後，頒給特殊績優獎勵。
	第(一)項第1款已就個人具體績優事蹟給予獎勵，另依本縣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工作評鑑實施計畫，業已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辦理所屬志工之相關評比及給予獎勵，爰刪除第3款獎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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